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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7年完成对北

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祥云”或“目标公司”）75%股权的

收购，本次收购完成后天地祥云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求，现将天地祥云2019年度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7年4月12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与石军、田溯宁、肖贵阳、北京

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德迅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方”或“利润补偿义务人”）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天地祥云75.00%股权，总

计人民币63,750.00万元。 

    2017年5月5日，股权转让方合计持有的天地祥云75.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

下，并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 

（一）承诺净利润数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利润补偿义务人承诺，目标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

度实现的经审计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原则）



分别不低于 5,000.00 万元、7,000.00 万元、9,000.00 万元。目标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度应收款的管理水平不得低于 2015 年和 2016 年的平均值。若目标公司

业绩承诺期内某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超出该年度承诺净利润数，超出部分在

业绩承诺期内此后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时可用于弥补差额。如

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度实际净利润数均超过承诺净利润数，就超出部分双方将在

2017 年内商定对目标公司管理团队的奖励政策。 

（二）补偿金额的确定及实施 

如果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内累计实现的经审计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该会计年度承诺净利润 95%时，利润补偿义务人应对

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累积实现净利润数）÷累积承诺净利润

数】×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总额－已累积补偿金额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金额应当在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标的公司实现的业绩指标情况出具的独立第三方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一个

月内支付至科华恒盛指定账户。 

利润补偿义务人在此无条件、不可撤销地授权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指定之第

三方：如利润补偿义务人未能按照约定及时、足额进行现金补偿的，上市公司有

权通知上市公司指定之第三方依法处置其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质押的股票，

处置所得现金用于代利润补偿义务人履行现金补偿义务。 

如果业绩承诺期内每个年度经审计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不低于

承诺净利润 95%且不足 100%的，不足部分由各交易对方在 2019 年度的专项审

核报告出具后二个月内一并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累积实现净利润数）÷累积承诺净利润

数】×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总额 

（三）减值测试补偿 

如三年业绩承诺期满后，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超过承诺累计净利润 90%



的，北京云聚、北京达道、石军和肖贵阳应按资产交割前各自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比例向上市公司进行减值补偿。若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超过承诺累计净利润 90%，

石军、肖贵阳、北京云聚和北京达道无需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即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上市公司聘请

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

测试审核报告》。根据《减值测试审核报告》，若目标公司发生减值且期末减值额

大于利润补偿义务人已支付的补偿金额，则石军、肖贵阳、北京云聚和北京达道

应按资产交割前各自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比例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于《减值测试

审核报告》出具后 10 日内向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补偿款。 

减值补偿金额=【（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累积实现净利润数）÷累积承诺净利

润数】×9,000.00 万元。 

石军、肖贵阳、北京云聚和北京达道在此无条件、不可撤销地授权上市公司

及上市公司指定之第三方：如未能按照约定时间内进行减值补偿的，上市公司有

权通知上市公司之指定第三方有权依法处置其依据第《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质押

的股票，处置所得现金用于减值补偿。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年度出具

的审计报告显示：天地祥云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为5,805.61万元，超过承诺目标利润805.61万元，完成率超过100%；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年度出具

的审计报告显示：天地祥云2018年度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为5,870.37万元，比承诺目标利润低1,129.63万元；经审计的天地祥云公

司2017年度、2018年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累计为11,675.98

万元，比累计承诺目标利润12,000万元低324.02万元，累计完成率为97.3%；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年度出具

的审计报告显示：天地祥云2019年度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为7,551.01万元，比承诺目标利润低1,448.99万元；经审计的天地祥云公



司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累

计为19,227万元，比累计承诺目标利润21,000万元低1,773.01万元，累计完成率为

91.56%。 

四、天地祥云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天地祥云2019年度未达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系：2019年度国内IDC市场的

竞争愈加激烈，天地祥云的增值业务增长放缓，新市场、新客户的培育、商业模

式和销售策略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 

五、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针对天地祥云未完成2017-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公司将根据《股权转让协

议》的约定，督促交易对手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补偿。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容诚专字[2020]361Z0249号《关于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

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 

4、容诚专字[2020]361Z0005号《关于业绩承诺方对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

公司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5、容诚审字[2020]361F0105号《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度审计

报告》。 

    特此公告。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